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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就业扶持民生工程绩效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说明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宿州
	埇桥
	砀山
	萧县
	灵璧
	泗县

	1
	投入
（20分）
	项目
立项
（10分）
	项目立项
规范性
	2
	1.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2.项目是否签订了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
3.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4.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1.项目立项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项目及时签订了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0.5分，否则不得分；
4.专家论证和集体决策符合规定的，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
	2
	2
	2
	2
	2

	2
	
	
	绩效目标
合理性
	4
	1.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2.是否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3.项目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4.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1.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得1分，否则不得分；
2.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得1分，否则不得分；
3.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得1分，否则不得分；
4.项目总体目标和年度计划设定合理得1分，基本合理0.5分，不合理0分。
	4
	4
	4
	4
	4
	4

	3
	
	
	绩效指标
明确性
	4
	1.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2.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3.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4.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1.设计依据充分，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项目工作部署科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否则不得分；
3.安排实施的项目与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分，否则不得分；
4.安排实施的项目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否则不得分。
	4
	4
	4
	4
	4
	4

	4
	
	资金落实
（10分）
	地方补助资金到位率
	5
	实际到位补助资金与规定补助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地方补助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补助资金总额/规定补助资金总额×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投入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1.地方补助资金到位率为100%，得5分；
2.地方补助资金到位率低于10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5
	5
	5
	5
	5
	5

	5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5
	根据项目县(区)提供的发放记录等资料，判断就业扶持专项补贴资金是否按规定、按月及时发放。
	1.项目县(区)按规定、按月及时发放就业扶持专项补贴资金，得5分；
2.每发现1例就业扶持专项补贴资金发发放不及时现象扣1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5
	5
	5
	5
	5
	5

	6
	过程
（30分）
	项目管理
（15分）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
	2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2.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1.及时制定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开发管理办法、项目实施方案、管理服务标准等项目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
2.已制定或具有的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健全，且合法、合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2
	2
	2
	2
	2

	7
	
	
	项目制度执行有效性
	5
	1.是否定期对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开发管理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和评估；
2.是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请、审核和审批；
3.按照管理办法的程序和规定，及时办理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补贴增发或停发手续；
4.是否按规定对任务进行分解，实行目标管理。
	1.落实定期巡查制度，定期对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开发管理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和评估，得1分，否则不得分；
2.严格执行审批程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请、审核和审批，得1分，否则不得分；
3.执行项目动态管理，按照管理办法的程序和规定，及时办理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补贴增发或停发手续，得2分，否则不得分；
4.实行任务目标管理，按规定对任务进行分解，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5
	5
	5
	5
	5

	8
	
	
	项目信息录入和台账管理落实情况
	5
	1.是否及时将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信息录入信息系统；
2.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开发管理资料，审批材料，基本生活经费发放情况资料是否齐全、完整。
	1.及时将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信息录入信息系统，得2分，否则不得分；
2.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开发管理资料，审批材料，基本生活经费发放情况资料齐全、完整，得3分，否则不得分。
	5
	5
	5
	5
	5
	5

	9
	
	
	资料
报送情况
	3
	1.有关单位资料提供是否及时；
2.资料是否齐全、真实、准确。
	1.资料提供及时，得1.5分；
2.资料齐全、真实、准确，得1.5分。
	3
	3
	3
	3
	3
	3

	10
	过程
（30分）
	财务管理
（15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1.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且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得2分；
2.不具有或未制定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得0分。
	2
	2
	2
	2
	2
	2

	11
	
	
	资金使用
合规性
	8
	1.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资金是否做到专款专用；
3.资金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反资金管理规定的现象。
	1.县(区)对项目资金实行分账核算，并做到专款专用，得1分；
2.项目资金支付手续齐全，审批流程完善，得1分；
3.资金支付凭证合规，不存在大额现金支付、不合规票据支出等违规现象，得6分；若存在大额现金支付、不合规票据支出等现象，每发现一起扣1分，扣完为止；
4.就业补助资金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报套取、擅自变更项目内容、因管理不善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和浪费，就业补助资金用于办公用房建设、职工宿舍建设、购置交通工具、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和贴息等违反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现象，本项指标直接得0分。
	8
	8
	8
	8
	8
	8

	12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执行情况
	2
	通过对项目县(区)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执行情况相关资料进行检查，分析评价项目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情况。
	1.就业补助资金的支付严格按照现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执行得1分，否则不得分；
2.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程序和手续完整齐全，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2
	2
	2
	2
	2

	13
	
	
	监督检查
情况
	3
	1.是否按照各自职责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了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
2.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是否都得到了及时整改。
	1.项目县(区)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了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并得到了及时整改得3分；
2.项目县(区)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了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监督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的问题得3分；
3.项目县(区)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了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未得到了及时整改得1分；
4.未开展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得0分。
	3
	3
	3
	3
	3
	3

	14
	产出
（25分）
	项目产出
（25分）
	公益性岗位开发完成率
	10
	对照市里下达任务数，查看信息系统中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台账。
公益性岗位开发完成率(A)=实际完成公益性岗位开发数/目标任务数×100%
	1.目标任务数完成率100%，得10分；
2.目标任务数完成率低于10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10
	10
	10
	10
	10
	10

	15
	
	
	就业见习岗位开发完成率
	10
	对照市里下达任务数，查看信息系统中就业见习岗位开发管理台账。
就业见习岗位开发完成率(A)=实际完成就业见习岗位开发数/目标任务数×100%
	1.目标任务数完成率100%，得10分；
2.目标任务数完成率低于100%的，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10
	10
	10
	10
	10
	10

	16
	
	
	完成
及时性
	5
	完成及时性=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
	1.项目提前或按照计划完成的，得5分；
2.项目推迟1个月（含）以内，得4分；
3.项目推迟1—3个月（含），得3分；
4.项目推迟3—6个月（含），得2分；
5.推迟超过6个月以上，得0分。
	5
	5
	5
	5
	5
	5

	17
	效果
（25分）
	项目效益
（25分）
	社会效益
	10
	1.查看信息系统中公益性岗位就业人数与岗位开发任务数，计算公益性岗位人员到岗率(公益性岗位就业人数/岗位开发任务数×100%)；
2.查看信息系统中就业见习岗位就业人数与岗位开发任务数，计算就业见习人员到岗率(就业见习岗位就业人数/岗位开发任务数×100%)。
	1.公益性岗位人员到岗率50%，得5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5分）；
2.就业见习人员到岗率50%，得5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本项分值为止（5分）。
	10
	10
	10
	10
	10
	10

	18
	
	
	可持续影响
	5
	评价项目县(区)对项目政策的宣传，以及资金监管、业务流程优化、考核评估机制等建立和落实情况。
	1.项目县(区)积极扩大就业扶持政策宣传范围，结合“四进四扶”活动，推动就业政策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得1分；
2.项目县(区)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方式，利用“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及时、准确公开就业法规、政策，引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站办理就业扶持工程相关业务，积极运用新兴媒体，设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服务号或手机APP，得1分；
3.项目县(区)强化资金监管，通过就业失业和劳动用工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就业资金管理使用信息系统进行动态管理，得1分；
4.项目县(区)优化业务流程，业务办理采取网上申请、现场办理模式操作，单位公益性岗位补贴等业务采取首次现场办理、再次网上办结模式进行，得1分；
5.项目县(区)适时开展考核评估，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得1分。
	5
	5
	5
	5
	5
	5

	19
	
	
	社会公众或受益对象满意度
	10
	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现场走访等形式，对社会公众、受益对象满意度进行调查。
社会公众或受益对象满意度=回答满意的人数/实际调查人员总数×100%
	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现场走访等形式，对社会公众、受益对象满意度进行调查，达到90%（含）以上，得10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10
	10
	10
	10
	10
	10

	合计
	100.00 
	100.00 
	－
	100.00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